桂新冠防指发〔2023〕6号

自治区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切实

做好“乙类乙管”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

治疗费用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各市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指挥部，自治区医保局、财政厅、卫生健康委：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有效保障 “乙类乙管”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救治需要，根据《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控局关于实施“乙类乙管”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医保发〔2023〕1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对我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进行优化调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继续保障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住院医疗费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包括诊断为新冠病毒感染、相关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者，在所有收治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的住院医疗费用，继续执行前期费用保障政策，由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所需资金按照就医医疗机构的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先行支付，实际发生费用的补助,按中央、自治区、市县6∶2.4∶1.6的比例分担，市县财政按照上述分担比例向自治区财政申请上级财政结算资金。此前根据2022年12月13日印发的《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实施细则的通知》（桂新冠防指发〔2022〕137号）规定按普通疾病处理的新型冠状病毒阳性感染者住院诊疗费用，适用本保障政策。广西参保患者异地就医的，不受申请备案时间限制，不降低报销比例，执行参保地就医待遇标准。此政策以患者入院时间计算，先行执行至2023年3月31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住院医疗费用实行医保基金单列预算，不纳入收治医疗机构的总额预算指标，相关住院医疗费用不纳入DRG付费结算，实行按项目付费。
二、专项保障新冠患者门诊医疗费用

协同推动实施分级诊疗，引导患者基层就医，确保医疗服务平稳有序。加大医保对农村地区、城市社区等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倾斜支持力度，对在基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及疑似症状参保患者门急诊费用实施专项保障，鼓励基层医疗机构配足医保药品目录内（含临时增补药品）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药物,参保患者在基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救治有关的门急诊费用（含诊查费、一般诊疗费等）,医保报销时不设起付线和封顶线，在二级、一级（含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级以下（含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门急诊费用，由统筹基金分别按70%、75%、85%的报销比例支付。此政策先行执行至2023年3月31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及疑似症状参保患者在自治区外相应级别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门急诊费用，按上述规定的报销比例执行；在其他医疗机构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门急诊费用，按照现行门急诊医保政策执行。门诊专项保障费用实行单独统计、单独结算。

三、执行临时医保支付范围

为适应当前疫情形势，满足患者用药需求，经国家医保局同意，临时扩大我区医保药品目录，范围包括：一是国家最新印发的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中明确的治疗药品、中药处方和医疗机构制剂；二是经自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认定并报国家医保局备案批准，临时纳入我区医保支付范围的中医、壮瑶医等药品。广西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同步纳入新冠患者门诊专项保障范围，临时纳入医保目录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在门诊和住院患者支付不设限制。此政策先行执行至2023年3月31日。
自治区医保部门要及时做好临时医保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的信息系统维护工作，完善新冠医保目录标识，确保患者享受相关待遇。

四、完善“互联网+”医疗与医保服务

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要及时公布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名单，明确准许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开放的互联网首诊服务。

参保患者在“互联网+”医疗服务定点医疗机构（包括互联网医院、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首诊的，按照现行线下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执行。

参保患者在“互联网+”医疗服务定点医疗机构（包括互联网医院、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发生符合规定的诊查费和药品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线下就诊相关规定予以支付，药品配送服务费用不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五、提升医保保障能力

国家和自治区卫生健康部门公布的新冠病毒诊疗方案涉及的，以及各医疗机构在新冠病毒感染诊疗中所需的药品、医用耗材，均可通过优先便捷采购通道采购。药品、医用耗材出现短缺供应的，医疗机构可自主与生产经营企业议定价格，选择开展线上或线下采购，且不受采购限额限制。

医保基金确出现收不抵支的统筹地区，可由同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自治区适时实行区内基金调剂。
六、提供便捷医保服务

广西参保患者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在我区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门诊、住院费用原则上直接结算，未直接结算的门诊费用和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费用自费结算后，回参保地申请报销。广西参保患者未直接结算的住院费用采取线下结算，不采取自费结算、回参保地手工报销的形式。

自治区外参保患者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在我区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门诊费用自费结算后，回参保地申请报销；住院费用采取线下结算，不采取自费结算、回参保地手工报销的形式。

各地根据需要，将卫生健康部门认定具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能力的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不设运营等待期，经评估医疗机构具备联网结算等条件的，签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收治医疗机构医保费用结算临时专项协议》，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执行，签订之前的费用不再向前追溯。

七、加强部门协调联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综合评估病毒变异、疫情形势和我国防控工作等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职责，医保部门负责相关费用的审核、结算工作，加强基金监管；财政部门负责及时拨付财政补助资金；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对非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具有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能力进行认定，指导医疗机构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认定、信息登记与上传工作，负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信息、数据上传工作。加强协调联动，确保不折不扣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本通知事项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之日起施行。

                   自治区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3年1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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